附件1

汉中市中心城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化收费标准
（一）道路停车收费标准（政府定价）

	  区域      类别
	首次计费时长内收费标准
	超首次计费时长后
收费标准
	1个收费时段内连续停车最高标准
	计费时段

	一

类

区

域
	汉台区
	道沿上
	3元/2小时
	超2小时后，1元/小时
	13
	
收费时段：早8:00-晚20:00

免费时段：晚20:00-次日早8:00

	
	
	道沿下
	2元/小时
	超1小时后，1元/半小时
	18
	

	
	南郑区
	道沿上
	2.5元/2小时
	超2小时后，1元/小时
	12
	

	
	
	道沿下
	1.5元/小时
	超1小时后，0.8元/半小时
	14
	

	二

类

区

域
	汉台区
	道沿上
	2元/2小时
	超2小时后，1元/小时
	11
	

	
	
	道沿下
	1.5元/小时
	超1小时后，0.8元/半小时
	14
	

	
	南郑区
	道沿上
	2.5元/3小时
	超3小时后，1元/小时
	10
	

	
	
	道沿下
	1元/小时
	超1小时后，0.6元/半小时
	12
	

	三

类

区

域
	汉台区
	道沿上
	2元/3小时
	超3小时后，1元/小时
	10
	

	
	
	道沿下
	1元/小时
	超1小时后，0.6元/半小时
	12
	

	
	南郑区
	道沿上
	2.5元/4小时
	超4小时后，1元/小时
	8
	

	
	
	道沿下
	1元/小时
	超1小时后，0.5元/半小时
	10
	


注：1.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停车服务费按照实际占用车位数计费。

    2.收费时段内，停放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
    3.在依法施划的城市道沿上停车泊位停放新能源汽车，1小时（含）以内免费，超过1小时后按照计费标准的八折收费。鼓励有充电设施的停车场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期间减免停车服务费。

    4.由公安交管部门施划和管理的道沿下临时停车泊位按照以上标准执行。
（二）公共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价格管理形式
	停车场类型及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府
定价
	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停车场
	30分钟以内免费；2小时以内收费3元（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算），超过2小时，每1小时1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24小时不超过12元。

	政

府

指

导

价


	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对外经营的停车场
	30分钟以内免费；8:00—20:00，2小时以内收费3元（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算），超过2小时，每1小时0.5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最高不超过8元；20:00—次日8:00，2小时以内每次2元（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算），超过2小时，每1小时0.5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最高不超过7元。

	
	市管旅游景区（点）配套停车场（全市范围内）
	30分钟以内免费；小型车5元/辆·次，大型车10元/辆·次。（24小时为一个计费周期）。

	
	教育配套或专用停车场
	30分钟以内免费；8:00—20:00，每1小时1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最高不超过6元；20:00—次日8:00，8元/辆·次。

	
	公共文化、体育、公园等公共设施配套或专用停车场
	汉中市体育馆、市体育运动中心
	免收停车费时间不少于30分钟，具体免费时长本着停车便民惠民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指导进行确定；8:00—20:00，每1小时1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最高不超过8元；20:00—次日8:00，5元/辆·次。

	
	
	汉中天汉大剧院
	

	
	
	广场（公园）
	

	
	公立医院配套或专用停车场
	免收停车费时间不少于30分钟，具体免费时长本着停车便民惠民导向，由行业主管部门指导进行确定；不超过10小时收费5元；超过10小时，不超过20小时收费10元；超过20小时，不超过24小时收费15元。

	
	公立医院立体停车库
	30分钟以内免费；3小时以内收费2元（不足3小时按3小时计算）；超过3小时，不超过10小时收费5元；超过10小时，不超过20小时收费10元；超过20小时，不超过24小时收费15元。

	
	交通枢纽停车场
	汉中汽车站停车场、汉中客运枢纽站停车场、汉中火车站停车场
	30分钟以内免费；地上停车场：8:00—20:00，小型车（含中型）5元/次，大型车（含货车）10元/次；20:00—次日8:00，小型车（含中型）10元/次，大型车（含货车）20元/次；地下停车场：小型车（含中型车）2小时以内收费3元（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算），超过2小时，每1小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24小时连续停车收费最高限额15元。

	
	
	汉中城固机场机场
	30分钟以内免费；小型车（载客7座以下含7座或载重2吨以下含2吨的机动车）2小时以内（含2小时）5元/辆·次，超过2小时，每1小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24小时连续停车收费最高限额30元；大型车（载客7座以上或载重2吨以上的机动车）2小时以内（含2小时）10元/辆·次，超过2小时，每1小时4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24小时连续停车收费最高限额40元。

	
	利用城市征迁、棚改拆迁的腾空用地设立的临时停车设施
	30分钟以内免费；8:00—20:00，5元/辆·次，20:00—次日8:00，8元/辆·次。


注：1.表中未标明车型的，停车服务费按照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实际占用车位数计费。

    2.机动车停放时间超过上述免费停放时间的，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



